行政权力实施程序和运行流程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市建设行业岗位资格管理办公室      填报日期： 2016年1月7日

	事项名称
	建设职业技能岗位资格鉴定

	事项类型
	其它办事服务事项
	办事对象
	个人

	法定期限
	30个工作日
	承诺期限
	20个工作日

	实施机关
	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	责任科室
	市建设行业岗位资格管理办公室

	咨询电话
	0730-8213693
	投诉电话
	0730-8214860

	受理条件
	1、身体健康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,可申报初级工:
（1）普通中专、职业中专（职业高中）和技工学校非本专业毕业生；
（2）从事劳务技术工作满两年或学徒期满的工人。

2、身体健康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,可申报中级工:

 （1）普通中专、职业中专（职业高中）和技工学校相应专业毕业生；

 （2）普通中专、职业中专（职业高中）和技工学校非本专业毕业生或社会劳务人员，取得初级工证书后在本岗位工作二年以上，或虽未取得初级工证书但在本岗位工作五年以上者。

	申报材料
	1、建设职业技能岗位培训学员注册登记表；

2、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，近期一寸免冠照片4张；

3、初中及以上学历；
4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规定提交的其他资料。

	法定依据
	建设厅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《转发建设部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<关于建设行业生产工作人员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>的通知》 （湘建人教[2002]100号）,省建设厅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在全省建设系统全面开展职业技能岗位培训与鉴定工作的通知》 （湘建人教[2001]345号）,省建设厅《关于印发<湖南省建设系统职业技能岗位培训考试与考核实施细则(试行)>和<湖南省建设系统职业技能岗位培训与鉴定工作程序>的通知》 （湘建人教[2001]419号）

	收费标准
	初级工140元/人、中级工160元/人


事项实施程序

一、受理
申请人持建设职业技能岗位培训学员注册登记表、身份证以及复印件和照片到鉴定站报名。鉴定站有关工作人员应审核注册登记表，确认符合条件后，予以登记并收费。
二、鉴定

鉴定站组织相关工种考评员对申请者进行应会考核。合格者参加应知考试。

三、考试

鉴定站对考核合格的申请者进行注册，组织应知考试，并在考试后登记成绩，公示合格后向省厅传送数据，并接收证号信息。

四、发证

鉴定站在接收证号信息后及时打印《职业技能岗位证书》，并予发放。

